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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  公鑒： 

 

查核意見 

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民國 108年 12月 31日之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08年 1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收支餘絀表、淨值變動表、現金流量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

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

關之規定、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足以允當表達財團法人新時

代賽斯教育基金會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

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

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見之基礎。 

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民國 107年度之財務報表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並於民國

108年 5月 11日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 

 

管理階層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商業會計法中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規定、商業會計處理準則暨企

業會計準則公報及其解釋編製允當表達之財務報表，且維持與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

制，以確保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繼續經營

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財團法人新

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辦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9 

 

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

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

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

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

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

的非對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財團法人

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

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

告中提醒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

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

情況可能導致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評估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

相關交易及事件。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壹登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黃誼家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0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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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民國 108年及 107年 12月 31日 

單位:新台幣元 

一、組織沿革及業務範圍  

本基金會係由許添盛醫師及理念相同之社會人士於民國 97年 3月捐助成立並完成法定登

記，以推廣新時代賽斯思想為基礎的身心靈整體健康觀念為宗旨，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身心靈

健康講座及教育訓練，並透過大眾媒體推展身心靈健康觀念。目前設有下列附屬作業機構：  

附設花蓮賽斯村：係民國 97年 9月成立，主要負責鳳凰山莊之規劃及營運，提供社會大

眾一個身心靈舒壓及休閒的場所，期望在花東地區致力推廣身心靈成長觀念，將賽斯村（鳳凰

山莊）建設為國際性的身心靈成長重鎮。  

本基金會註冊地及業務主要營運據點為台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 631號 10樓之 1。  

二、重要會計政策之彙總說明  

本基金會之重要會計政策彙總說明如下：  

(一)編製基礎  

除按公允價值衡量之金融工具外，本財務報表係按歷史成本編制。歷史成本通 常

係依取得資產所支付對價之公允價值決定。  

(二)外幣  

新台幣為本基金會之功能性貨幣及財務報表之表達貨幣。  

對於功能性貨幣以外之貨幣（外幣）交易，原始認列係按交易日匯率換算，於 每

一報導期間結束日，外幣貨幣性項目以該日收盤匯率重新換算，產生之兌換差額列為

當期損益。  

(三)資產與負債區分流動與非流動之標準  

流動資產包括為交易目的而持有及預期於一年內變現或耗用之資產，資產不屬 於

流動資產者為非流動資產。流動負債包括為交易目的而發生及預期須於未來一年內清

償之負債，負債不屬於流動負債者為非流動負債。  

(四)現金及銀行存款  

現金包括庫存現金；銀行存款係活期存款及供用於滿足短期現金承諾之可隨時轉

換成定額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甚小之短期並具高度流動性之定期存款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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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備抵呆帳  

係按應收票據及應收帳款收回可能性評估提列。  

(六)金融負債及權益  

基金會發行之債務及權益工具，係依據合約協議之實質，與金融負債及權益工 具

之定義分類為金融負債或權益。  

1. 權益  

權益工具係指表彰本基金會於資產減除其所有負債後剩餘權益之任何合約。

本基金會發行之權益工具係以取得價款扣除直接發行成本後之金額認列。  

2. 金融負債  

本基金會僅於義務解除、取消或失效時，始將金融負債除列。除列金融負債

時，其帳面金額與所支付或應支付對價總額（包含應承擔之負債）之差額認列為

當期損益。  

持有之金融負債非屬透過損益按公允價值衡量者，即屬按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金融負債，包括短期借款、應付短期票券、應付票據、應付帳款與其他應付款等；

係以有效利息法之攤銷後成本衡量，但未附息之短期應付款項，若折現影響不

大，則以原始交易金額衡量。  

(七)存貨  

存貨係按加權平均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評價。  

(八)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按成本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損衡量。成本係指為取得資產而於購 買或

建置時所支付之現金、約當現金或其他對價之公允價值及拆卸、移除之估計成本。  

折舊係以直線法按財政部頒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規定使用年限計提。  

估計耐用年限、殘值及折舊方法於報導期間結束日進行檢視，任何估計變動之 影

響依會計估計處理。  

處分或報廢固定資產所產生之利益或損失，係以處分價款與帳面金額之差額決

定，並列為當期損益。  

(九)租賃  

當租賃條款係移轉附屬所有權之幾乎所有風險與報酬予承租人，則將其分類 為融

資租賃；其他租賃則分類為營業租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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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會為營業租賃之承租人，租賃給付係按直線基礎於租賃期間認列為費 用。  

(十)未攤銷費用  

係以取得成本入帳，本基金會以直線基礎分三至五年進行攤銷。  

(十一)收入認列  

捐贈收入係於本基金會實際收取現金、設備及用品時認列收入，受贈資產 按客

觀之計價基礎估列入帳。  

銷貨收入係販賣圖書等出版品之收入，於交易發生時認列收入。  

服務收入係住宿、活動、餐飲收入，均於交易發生時認列收入。  

(十二)員工退休金  

本基金會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採確定提撥退休辦法，依勞工每月工資

百分之六之提繳率，提撥至勞工保險局之個人退休金專戶中，提撥數列為當期費用。  

(十三)所得稅  

依所得稅法規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符合行政院頒佈「教育、

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之用於與其所創設目的有關活動

之支出，不低於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百分之六十者，且以往年度之結餘

應不在當年度收入範圍內，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免徵所得稅，但如

結餘額在五十萬元以下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保留供未來年度購置相關設備者，得不受前

之規定限制。  

 

三、重要會計科目之說明 

(一)現金及銀行存款  

  
108.12.31  

 
107.12.31  

 
現   金  $1,253,829  

 
$953,258  

 
活期存款      38,770,250  

 
    37,019,906  

 
定期存款      12,500,000  

 
     5,000,000  

 
合   計  $52,524,079  

 
$42,973,164  

 

(二)存 貨  

  
108.12.31  

 
1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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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資產  

  
108.12.31  

 
107.12.31  

 
預付費用  $698,921  

 
$247,150  

 
其他應收款  -  

 
       139,449  

 
進項稅額           5,721  

 
        12,274  

 
合計  $704,642  

 
$398,873  

(四)固定資產  

 

因法規限制暫登記於本基金會董事長許添盛名下土地共 5筆（花蓮縣鳳林鎮鳳義段 351

地號、352地號、353地號、354地號及花蓮縣鳳林鎮鳳信段 1461地號，均持分全部）。  

(五)未攤銷費用  

 
商品-圖書及 CD  $6,579,809  

 
$7,472,911  

  
108.12.31  

 
107.12.31  

成本部份          
   

 
土地  $47,138,778  

 
$47,138,778  

 
房屋及建築      34,663,494  

 
    34,663,494  

 
運輸設備       1,547,549  

 
       355,015  

 
生財器具       3,616,644  

 
     3,501,086  

 
辦公設備       4,820,535  

 
     3,713,867  

 
未完工程      14,930,674  

 
    14,829,306  

 
預付購置土地款      11,425,000  

 
    10,020,000  

 
預付購置房屋款         347,619  

 
-  

 
合計     118,490,293  

 
   114,221,546  

累計折舊           
   

 
房屋及建築       3,996,490  

 
     2,878,313  

 
運輸設備         383,421  

 
       254,168  

 
生財器具       1,343,722  

 
     1,133,147  

 
辦公設備       2,931,988  

 
     2,451,237  

 
合計       8,655,621  

 
     6,716,865  

 
淨額  $109,834,672  

 
$107,504,681  

  
108.12.31  

  

 
裝潢工程款  $6,948,370  

  

 
網站-建置及維護         554,783  

  

 
攝影棚         82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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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未攤銷費用為 8,527,676元。  

(六)存出保證金  

 

(七)應付款項及其他流動負債  

 

 

 

 

 

(八)捐贈收入  

 其他         257,587    

 
合   計  $8,582,413  

  

  
108.12.31  

 
107.12.31  

 

鳳凰山莊 OT案履 

約保證金  
$700,600  

 
$700,000  

 
租賃保證金         691,000  

 
       514,100  

 
活動場地保證金         285,000  

 
        34,000  

 
小計       1,676,600  

 
     1,248,100  

  
108.12.31  

 
107.12.31  

 
預收款項     $3,836,675  

 
$2,809,312  

 
暫 收 款         708,613  

 
        57,480  

 
應付費用         465,721  

 
       780,708  

 應付稅捐         160,026   -  

 應付權利金          84,323   -  

 代 收 款          78,170           16,365  

 
合   計  $5,333,528  

 
$3,663,865  

 
108年度  

 
107年度  

社會人士捐款  $39,487,088  
 

$33,538,542  

賽斯學院公益勸募專

款  
     1,095,900  

 
     2,107,128  

賽斯教育中心公益勸

募專款  
       293,384  

 
       215,028  

合計  $40,876,372  
 

$35,860,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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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 金  

(1)本基金會經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登記處核發法人登記證書，登記財產總額為

33,331,065元  

(2)本基金會若因故解散，經依法清算後之剩餘財產，不得歸屬任何自然人或營利團

體，應歸屬主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  

四、承諾事項  

本基金會於 97 年 8 月 16 日與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簽訂「鳳凰山

莊委託民間參與營運(OT)案」委託經營契約書，委託營運期間自簽約日起到 104 年 8 月 15

日止。  

雙方於 104 年 8 月 5 日簽訂「鳳凰山莊委託民間參與營運(OT)案」委託經營續約案契

約，本基金會取得續約權 5 年，委託營運期間自民國 104 年 8 月 16 日至 109 年 8 月 15 日

止。  

依委託經營契約書之約定，本基金會應就鳳凰山莊之年度營業收入提列 1%之經營權利

金，最遲於次年 6月 30日前，一次繳付按經營計劃書所承諾之經營權利金。  

108年度及 107提列之經營權利分別為 84,323元及 89,403元，帳列應付權利金。  

五、期後事項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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